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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濕地保育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損失基地：指重要濕地因開發

或利用行為所損失之範圍。 

二、復育基地：指實施異地補償或

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之範圍。

本辦法涉及開發或利用行為所損失

重要濕地範圍及實施異地補償或生

態補償範圍之使用，爰規定相關用詞

定義。 

 

第三條 於重要濕地或周邊地區範

圍內同時有二個以上開發或利用

行為申請審查者，主管機關得合併

進行審查評估。 

重要濕地或周邊地區範圍內可能同

時存在二個以上申請案件，而案件彼

此之間可能對濕地生態有連帶或累

積之影響，為利整體性評估，爰規定

得合併進行審查評估，並就各申請開

發或利用者所提出之迴避措施，自行

評估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異地

補償及生態補償措施進行綜合考量。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受理本法第二十

七條濕地影響說明書審查申請

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形式審查。

經審查須予補正者，主管機關應詳

列補正所需資料並通知申請開發

或利用者限期補正。 

申請開發或利用者得於補正

期限屆滿之日前，申請展延三十

日，並以一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仍不符規定者，不予許可。 

主管機關形式審查期間及通知申請

開發或利用者補正之規定。 

 

第五條 主管機關完成前條程序

後，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

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相關專家學

者、其他有關機關及人員進行現場

勘察，並作成紀錄。 

為瞭解開發或利用基地實際環境狀

況以利審查，明定主管機關進行實質

審查前，應邀請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

員、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家學

者及有關人員辦理現地勘查，並將現

場勘查結果作成會議紀錄列為後續

審查文件之一。 

第六條 主管機關完成現場勘察 一、第一項、第二項訂定主管機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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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有補正必要者，應詳列補正

所需資料，並通知申請開發或利用

者限期補正，並以補正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不符規定

者，不予許可。 

主管機關收受前項補正資料

後，得依前條規定再辦理現場勘

查。 

主管機關完成現場勘查後，應

於六十日內作成審查結論，並將審

查結論送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申請開發或利用者；經主管機關審

查認其迴避措施適當或對重要濕

地環境或生態功能影響輕微者，申

請開發或利用者應依審查結論修

正濕地影響說明書後，主管機關始

得核發許可並予公告。 

審查個案情形特殊者，前項審

查期限得延長一次，其期間最長不

得逾六十日。 

現場勘察後請申請開發或利用

者補件之規定，並得於收受補正

資料後再進行現場勘查。 

二、第三項訂定主管機關作成審查結

論之期限，及送達之對象。並規

定主管機關公告濕地影響說明

書之情形。 

三、第四項訂定主管機關審查期限之

展延。 

 

第七條 主管機關審認申請案之迴

避確有困難者，應就申請開發或利

用者自行評估提出之衝擊減輕措

施或替代方案進行審查。如該濕地

影響說明書未載明衝擊減輕措施

或替代方案者，不予許可。 

前項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

案經審查應予補正者，主管機關應

詳列補正所需資料，並通知申請開

發或利用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仍不符規定者，不予許可。

申請案進行衝擊減輕或替代方案審

查之時機、補件及不予許可之規定。

 

 

第八條 前條所定衝擊減輕措施或

替代方案，包括下列措施之一： 

一、降低開發強度。 

二、變更規劃區位及設施配置地

點。 

三、變更工程技術。 

四、變更分期分區開發時程。 

一、衝擊減輕或替代方案應表明之內

容。 

二、衝擊減輕或替代方案應包括規劃

期間、開發期間與營運期間等各

階段方案，爰予臚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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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更施工時間。 

六、變更營運管理方式。 

七、加強對重要濕地水資源之水

質、水量及其他項目之衝擊管

理。 

八、其他可減輕衝擊之相關措施。

第九條 主管機關辦理第七條衝擊

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審查，如申請

案所提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

案，能於重要濕地復育時間換算基

準（附件一）期間內恢復濕地生態

功能達開發前基準者，申請開發或

利用者應依審查結論修正濕地影

響說明書送主管機關同意，並繳交

濕地影響費後，主管機關始得核發

許可並予公告。如涉及變更重要濕

地保育利用計畫者，主管機關應納

入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檢討作

業併同辦理。 

前項所定濕地影響費，以重要

濕地受影響面積乘以每單位重要

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值計算。 

重要濕地受影響面積及每單

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

值，其計算公式如附件二。 

一、規定主管機關辦理衝擊減輕或替

代方案之審議許可程序。 

二、附件一重要濕地復育時間換算基

準係考量損失濕地類型、地理、

生態及等級訂定時間比率。 

三、開發或利用行為對重要濕地影響

面積越大，應付出濕地生態效益

之損失越大。此外，開發或利用

行為造成不同等級及類型重要

濕地之損失，恢復期間越長，應

付出濕地生態效益之損失越

大。惟申請開發或利用者所提衝

擊減輕或替代方案之預期成效

越高，越可降低環境效益之損

失，故由申請開發或利用者自評

影響範圍後由主管機關審酌調

整。 

四、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

價值之計算應考量每期之損

失。該重要濕地於開發開始至完

成期間處於一直被干擾狀態，故

計算開發至完成期間之損失；自

開發完成之後，該重要濕地將逐

漸恢復生態至一定基準，其初期

恢復速率逐漸增加、中期維持穩

定後逐漸趨緩至前述基準，以方

程式圖形之呈現大約為矩形之

一半，故依附件一所列時間之一

半計算損失。 

五、依據一百零一年九月十一日「國

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會議」第二

次會議紀錄中第三案彰化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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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濕地之決議二略以「…建議

濕地等級至少為國家級…」，並

依據內政部營署城鄉發展分署

一百零二年七月委辦「國家重要

濕地社會經濟價值評估計畫」之

研究成果報告中彰化縣芳苑鄉

至大城鄉海岸泥灘型濕地（以下

簡稱芳苑濕地）為例，以效益移

轉法評估為每年每平方公尺新

臺幣一百六十元。故以附件一所

列「國家級」與「A 類型濕地」

之復育時間為轉換基礎，換算為

其他等級與類型之濕地所需之

復育時間後，再乘以前述濕地經

濟效益每年每平方公尺金額，作

為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

經濟價值。惟因應物價波動、評

估目標範圍條件技術更新或其

他因素，爰訂定每平方公尺金額

為浮動之標準值並每五年檢討

公告之。 

六、附件二濕地影響費計算公式 1.

重要濕地受影響面積除申請案

基地位於重要濕地內面積外，並

考量其影響外擴效應，依濕地等

級訂定周邊影響距離。2.每單位

重要濕地損失生態價值係以說

明五每單位彰化海岸濕地之生

態價值為基準，換算附件一各類

型及等級濕地，並乘上影響時

間。 

第十條 主管機關審認申請案之衝

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無法恢復

該重要濕地生態功能至開發前基

準者，應就申請開發或利用者自行

評估提出之異地補償或其他方式

之生態補償措施進行審查。如該濕

地影響說明書未載明異地補償或

申請案應依異地補償程序進行審

查，爰明定補正程序及不予許可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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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措施者，不予

許可。 

前項異地補償或其他方式之

生態補償措施，經審查應予補正

者，主管機關應詳列補正所需資

料，並通知申請開發或利用者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不符規

定者，不予許可。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辦理前條異地

補償審查，應考量異地補償損失基

地及復育基地之條件，訂定下列生

態補償比率及復育基準： 

一、依附件三審酌該申請案應實施

異地補償之復育基地面積比

率。 

二、依申請案自行評估提出之現況

生態基準及生態調查資料，審

酌訂定連續三年應達成之復

育基準。 

前項復育基地及損失基地，以

相同類型濕地為原則；復育基地為

公有土地者，異地補償面積補償比

率應依附件三所定面積之二倍計

算之。 

一、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生

態補償，包括質與量之補償。其

中質之補償依據申請案之現況

生態調查結果，至少恢復達損失

基地原有之生態水準。量之補償

考量損失基地之等級以及復育

基地與原重要濕地距離等因

素，予以不同面積比率。 

二、因各種濕地類型及功能之不同，

損失基地與復育基地之間有一

定差異，此外尚有因特殊物種或

其他如水質、水量及綠覆率等環

境因子之不同，間接影響生態基

準，故增加主管機關審酌比率空

間，並以與附件一相同類型濕地

為原則。 

三、為國家未來保留生態空間，明定

復育基地公有土地之面積補償

比率加倍計算之。 

第十二條 申請案實施異地補償措

施者，於原重要濕地之開發面積累

積不得超過第一次申請面積之百

分之十。 

前項於原重要濕地之總累積

開發面積超過該重要濕地之百分之

三十，應異地補償全部重要濕地。

一、為促使開發案一次完成，避免分

批申請而造成重要濕地持續受

到衝擊，明定同一開發案後續之

擴大面積不得超過第一次申請

面積之百分之十。 

二、重要濕地可承受被開發或利用之

面積應有總量上限，超過上限即

可能導致該重要濕地喪失原評

定目的與價值，爰參照非都市土

地使用管制有關農牧用地興建

農舍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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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予以三倍計算，訂定容許損

失之上限。 

第十三條 異地補償面積在零點二

公頃以下，經評估不影響重要濕地

內保育標的生物之棲息、水資源系

統及面積完整性者，得同意繳納代

金；其金額計算公式為重要濕地損

失面積乘以每平方公尺土地購置

成本、每單位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

成本及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

態經濟價值之加總 (如附件四)。 

一、異地補償面積在零點二公頃以下

得同意繳納代金之條件及計算

方式。 

二、代金指申請開發或利用者實施異

地重建棲地應繳交予政府代為

實施之成本，該成本包括土地購

置費用、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費

用及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

價值。 

三、考量政府另外取得土地係以土地

公告現值計算，以及申請基地位

於偏遠海岸尚未登錄土地之地

區，故土地購置成本計算方式以

該損失基地周邊一公里範圍內

平均土地公告現值，或最接近已

登錄土地之土地公告現值。 

四、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成本之計算

以官田濕地為例。官田濕地原係

臺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高鐵公司）開發實施異地

補償水雉棲息地所產生，高鐵公

司每年出資約新臺幣九十萬元

向台灣糖業公司租用土地（臺南

市官田區番子田段及西庄段總

共八筆土地）二十年，然政府每

年仍支付約新臺幣三百五十萬

元維持水雉該濕地之生態水準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新臺

幣五十萬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新臺幣三百萬元），總計

每年支出約新臺幣四百四十萬

元復育經費；官田濕地面積為十

五萬一千三百二十平方公尺，不

計入土地租金後計算，平均每年

每平方公尺約為新臺幣二十三

元。惟因應勞動力、能源、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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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材料或其他因素等將受到一

定程度市場價格波動之影響，爰

訂定每平方公尺金額為浮動之

標準值並每五年檢討公告之。 

五、延續說明四，以官田濕地對照附

件一所列「國家級」與「K 類型

濕地」之復育時間為轉換基

礎 ，換算為其他等級與類型之

濕地所需之復育時間後，再乘以

前述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成本

每年每平方公尺之價格，作為每

單位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成本。

六、附件四異地補償代金計算係考量

損失基地之土地購置、復育經營

管理及生態經濟價值之成本總

和，其中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

生態經濟價值之計算公式，如第

九條說明四、五。 

第十四條 異地補償措施經主管機

關審查認該復育基地符合復育基

準，應於申請開發或利用者繳交代

金及必要之濕地影響費後，始得核

發許可。 

前項許可如涉及擬定或變更

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者，主管機

關應於核發許可前完成本法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辦理事項。 

第一項復育基地自申請案核

發許可之日起，視同損失基地等級

之重要濕地。 

 

一、申請開發或利用者完成異地補償

後，主管機關核發許可之條件。

二、雖異地補償於另一地區創造復育

基地以補償損失基地之生態損

失，然許可後之實施過程對損失

基地以外仍將造成衝擊，且該衝

擊是否可被復育基地之補償面

積倍數所抵銷，仍有衡量空間；

又繳交代金後之開發之實施仍

將對濕地造成衝擊，故除衝擊減

輕或替代方案以外，異地補償及

代金部分應繳交必要之濕地影

響費。 

三、第二項訂定主管機關應完成擬定

或變更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

畫，始得核發許可，以利使申請

開發或利用者依本法第二十九

條第三項依核定或變更之保育

利用計畫辦理。 

四、第三項規定異地補償復育基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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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重要濕地之時機及等級。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核發第九條第

一項或前條第一項許可前，如涉及

擬定或變更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

畫者，申請開發或利用者應依修正

同意之濕地影響說明書內容，提送

擬訂或變更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

畫草案送主管機關。 

前項擬訂或變更重要濕地保

育利用計畫得與異地補償同時進

行。 

一、為確保申請案持續依濕地影響說

明書內容實施後續異地復育保

育工作，主管機關辦理擬訂或變

更該視同重要濕地之保育利用

計畫時，應將申請開發或利用者

取得同意及修正備查之濕地影

響說明書內容納為保育利用計

畫之草案。 

二、主管機關同意申請案實施異地補

償，亦已評估該案確有可能達成

復育基準，惟實際完成異地復育

日期無法確定，又復育基地自申

請案核發許可之日起視同同等

級重要濕地，故得同時辦理重要

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草案擬定或

變更作業，以利後續依計畫實

施。 

第十六條 申請案自行評估提出之

異地補償措施，有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無法於開發或利用

前達成生態復育基準情形者，始得

以下列方式之一實施生態補償： 

一、依附件三審酌提高異地補償面

積比率。 

二、提高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復

育基準。 

三、其他方式實施生態補償。 

前項申請案依自行評估提出

之異地補償及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

措施，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及修正

濕地影響說明書送主管機關同意

後，始得進行異地補償及其他方式

之生態補償措施，並於復育基地經

審查同意之調查方式調查達到復育

基準後，報主管機關審查許可。 

一、准予實施異地補償及達成復育標

準之時機。 

二、依據生態科學研究以連續三年調

查結果皆維持一定水準視之為

穩定狀態，故明定實施異地補償

復育作業後報主管機關審查許

可之條件。 

 

第十七條 前條所定其他方式之生

態補償，包括下列方式之一： 

其他方式之生態補償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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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善損失之重要濕地之棲地多

樣性及水質。 

二、改善主管機關指定重要濕地之

棲地多樣性及水質。 

三、前二款以外之濕地之科學研

究、環境教育、經營管理及維

護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

方式。 

第十八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後，依

其主管法規同意或許可開發或利

用行為者，應副知主管機關。 

為利主管機關掌握申請開發或利用

行為之實際執行狀況，規定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於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

發許可後，應副知主管機關。 

第十九條 已許可之濕地影響說明

書涉及重要濕地或周邊地區開發

或利用行為應擬具濕地影響說明

書認定基準與細目及民眾參與準

則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五款、第七款及第九款內容變更

時，開發或利用者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變更： 

一、僅變更申請主體者，應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送主管

機關備查。 

二、有下列情形之ㄧ者，應檢附變

更內容對照表向主管機關申

請審查許可： 

(一)降低開發強度、產能或規

模。 

(二)局部調整基地內設施位置。

(三)提昇自行評估之衝擊減輕

措施之效能。 

(四)變更補償成果監測計畫。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利

重要濕地生態維護。 

三、有下列情形之ㄧ者，應檢附濕

地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向主管

機關申請審查許可： 

(一)僅涉及第八條衝擊減輕措

一、已許可之濕地影響說明書涉及內

容變更時，開發或利用者應本條

規定辦理變更。 

二、鑑於變更濕地影響說明書之原

因、內容及程度皆有不同，如涉

及重要濕地或周邊地區開發或

利用行為應擬具濕地影響說明

書認定基準與細目及民眾參與

準則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九款

內容變更時，應予明定申請變更

之方式，第一項爰依其變更類型

規定備查、許可及應重新擬具濕

地影響說明書之程序。 

三、第二項規定濕地影響差異分析報

告應記載之事項，俾利實務執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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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替代方案。 

(二)經主管機關認定無加重破

壞、降低重要濕地環境或

生態功能之虞。 

(三)其他非屬前二款、第四款或

前二目內容之變更。 

四、有下列情形之ㄧ者，應就申請

變更部分，重新擬具濕地影響

說明書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許可： 

(一)變更開發或利用行為之目

的。 

(二)變更開發或利用場所。 

(三)開發或利用行為之內容，涉

及開發或利用行為之改變

或規模之擴增。 

(四)經許可之迴避措施無法達

成。 

(五)變更補償區位。 

(六)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加重破

壞、降低重要濕地環境或

生態功能之虞。 

前項第三款濕地影響差異分

析報告，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變更理由。 

二、變更內容對照說明。 

三、衝擊減輕效益或影響差異分

析。 

四、經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第二十條 申請開發或利用者未於

濕地影響說明書審查許可期限內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或許可

開發或利用期限內，完成開發或利

用行為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原許

可。 

 

一、鑑於重要濕地於一定期間內未受

開發或利用行為干擾之情形

下，其環境生態更為豐富多樣，

且申請開發或利用者取得濕地

影響說明書審查許可後，未於審

查許可期限內，完成開發或利用

行為者，應無開發或利用該重要

濕地之必要，爰訂定廢止許可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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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避免已許可之衝擊減輕、替代

方案或異地補償等申請案因故

未完成開發而排擠其他可能之

申請或造成重要濕地生態價值

持續損失而無恢復之期，故亦應

規定未於許可之開發期限內完

成開發或利用行為之退場機制。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行之

日施行。 

本辦法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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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重要濕地復育時間換算基準 

重要濕地等級與 

復育時間 

損失基地濕地類型 

時間比率（年） 

備註 
國際級 國家級 地方級 

海
洋
或
海
岸
型
重
要
濕
地 

A、潮間帶或受潮汐影響
之泥灘、沙灘 

20 15 10  

B、潮間帶或受潮汐影響
之草澤 

30 25 20  

C、潮間帶或受潮汐影響
之林澤，包括紅樹
林、木麻黃及其他類
型之森林或灌叢 

30 25 20  

D、沙丘、砂礫或卵石海
岸 

20 15 10  

E、淡水／半鹹水／鹹水
之湖泊、池塘或潟湖 

30 25 20  

F、海草床 30 25 20  

G、藻礁、珊瑚礁 50 40 30  

H、其他低潮時水深不超
過 6公尺之海域 

20 15 10  

內
陸
型
重
要
濕
地 

I、河川、溪流 20 15 10  

J、湖泊（超過 8公頃） 20 15 10  

K、池塘，包含泥灘地 30 25 20  

L、林澤 30 25 20  

M、草澤 30 25 20  

N、泥煤地 40 35 30  

O、丘陵湖泊、高山湖泊 30 25 20  

人
為
型
重
要
濕
地 

1、養殖池 20 15 10  

2、灌溉埤塘、水圳 20 15 10  

3、水田 20 15 10  

4、鹽田 20 15 10 
同為海洋或
海岸型重要
濕地 

5、水庫、水壩、儲水池、
滯洪池、開鑿區等 

20 15 10  

6、人工濕地 20 15 10  

說明：考量損失濕地類型、地理、生態及等級訂定時間比率，訂定重

要濕地復育時間換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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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濕地影響費計算公式 

1、重要濕地受影響面積＝申請案基地位於重要濕地內面積＋申請案

基地向外距離(註 1)所包含之重要濕地面積。 

2、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值＝每平方公尺金額(註 2)×（附

件一損失基地等級與濕地類型之復育時間/15 年）×（開發開始至

完成時間＋附件一損失基地等級與濕地類型之復育時間/2）。 

註 1：申請案基地向外距離，國際級重要濕地為 50 公尺、國家級重要濕地為 30

公尺、地方級重要濕地為 10 公尺；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視實際影響審酌

衝擊減輕或替代方案之預期成效，酌予調整。 

註 2：上開每平方公尺金額標準值，中央主管機關應每 5年檢討公告。 

 

說明：重要濕地受影響面積除申請案基地位於重要濕地內面積外，並

考量其影響外擴效應，依濕地等級訂定周邊影響距離。每單位

重要濕地損失生態價值，係以第九條說明五，每單位彰化海岸

濕地之生態價值為基準，換算各類型及等級濕地，並乘上影響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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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重要濕地異地補償面積比率換算基準 

復育基地 

濕地區位 

 

損失 

基地 

濕地 

等級 

異 地 補 償 面 積 比 率 備註

位於或鄰

近開發與

利用行為

地區 

位於開發

或利用行

為地區周

邊 500 公尺

範圍內 

位於開發

或利用行

為地區 500

公尺範圍

外同一水

系或海域 

位於其他

可能補償

整體濕地

生態系統

位置 

國 際 級 1:2 至 1:3 1:3 至 1:4 1:4 至 1:5 1:5 至 1:6  

國 家 級 1:1 至 1:2 1:1 至

1:2.5 

1:1 至 1:3 1:1 至

1:3.5 

 

地 方 級 1:1 1:1 1:1.5 1:1.5  

 

說明：考量損失基地濕地等級、復育基地區位遠近及水文系統訂定重

要濕地異地補償面積換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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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重要濕地異地補償代金計算公式 

代金＝重要濕地損失面積×（每平方公尺土地購置成本(註 1)＋每平

方公尺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成本(註 2)＋每單位重要濕地損

失之生態經濟價值(註 3)）。 

註 1.每平方公尺土地購置成本為該損失基地周邊一公里範圍內之平均土地公告

現值。如無此項資料，則採計最接近已登錄土地之土地公告現值。 

註 2.每平方公尺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成本＝每平方公尺金額×（附件一損失基地

等級與濕地類型之復育時間/25 年）。 

註 3. 每平方公尺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值，依附件二第 2點公式計算之。 

註 4. 重要濕地異地補償代金標準值每平方公尺金額標準值，中央主管機關應每

5年檢討公告。 

 

說明：異地補償代金計算係考量損失基地之土地購置、復育經營管理

及生態經濟價值之成本總和。 

 


